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师任课资格审核和管理办法

（2019 年 7 月第五次修订）

第一条 总则

为了维护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加强学院师资队伍建设，保证课程教学效果，

储备青年教师后备力量，特在《上海交通大学教师任课资格管理条例》的指导下

制订本条例。

第二条 教师任课资格是指本院教师独立承担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授课任务的资

格。凡要在我院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承担院本科或研究生课程的授课

任务者，均应取得任课资格。

第三条 需申请任课资格的对象包括：

1. 从外单位应聘或校内其它单位转到我院并将从事本科或研究生教学工作

的教师；

2. 由院内其它岗位转到教学为主型或教学科研并重型岗位，且从未在我院

从事过教学工作的教师；

3. 拟承担部分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的科研为主型教师；

4. 学院认为需要任课资格认定的其他教师。

第四条 申请任课资格的条件包括：

1. 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校，遵守学校法律、法规和

学校规章制度。

2.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严以律己、为人师表，自觉维护学校

声誉。无师风师德问题。

3. 需要满足 16 学时的听课经历；听课经历须包括不少于 5 门不同的课程；

每次听课需填写一张听课记录表，简述与任课教师交流的情况和心得。

4. 必须要参加校院两级教学发展中心培训课或教学研讨活动 5 次以上（教



学发展中心系统可查）。

5. 根据听课经历和参加教学发展中心活动的情况，撰写一份心得体会，阐

述一下自己对于教学工作的见解和学到的技能技巧等。

第五条 批准和备案程序

1. 申请任课资格的教师均需填写“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师任课资格申请表”

（附件二），并按要求提交听课记录表和心得体会。

2. 申请者必须通过学院教学委员会组织的试讲，试讲内容应与拟授课程相

关。教学委员会会议无记名投票，同意票数超过总投票人员 2/3，则通过。

3. 学院教学委员会根据试讲结果和专家组认定意见提出审核意见，由教学

委员会主任签字后报学院教务办备案。

4. 符合以下条件的新任教师，可通过认定方式获得任课资格（填写附件三），

由教学委员会审定，可不走听课和试讲流程。

 校内其它学院转岗，近三年完整主讲过一门 2 学分以上本科课程，

且教学评价优良的教师；

 从校外聘用，在原单位曾完整主讲过一门 2 学分以上本科课程，且

经原单位证明教学效果优良的正高职称教师；

5. 从校外聘用，在原单位曾完整主讲过一门 2 学分以上本科课程，且经原

单位证明教学效果优良的非正高职称教师，可申请减免听课环节和教学

发展中心培训环节，直接进入教学委员会试讲。

第六条 主讲新课程的要求

1. 学院（系）应为年轻主讲教师配备导师，使他们在教学活动中得到该学

科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良好的老教师指导，并注意继

承和发扬优良的教学传统和特色。指导教师应对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做

出评价。

2. 教师在讲课前必须了解该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等

文件，熟悉教材和相关教学参考书，并以此为备课依据，任课前应完成

一个学期（至少 2/3）的讲稿或教案以及 1/2 以上的习题，准备好必要的



实验及上机操作，并主动征求指导教师意见，取得帮助。完成备课后制

订出准备执行的教学进度表。对不认真进行备课工作、备课笔记或讲稿

不满足教学要求者，学院可以不安排其该课程的教学任务。

3.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注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不

断提升教学水平。

4. 已有任课资格的教师开新课，原则上也应通过由学院（系）组织的试讲，

对试讲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试讲合格方能准许其开新课。

第七条 教师任课资格的管理

1. 学院每学期将新获得任课资格的教师名单提供给学院的教学督导，并跟

踪其教学效果。

2. 对于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被指有师风师德问题的老师，经学院党委调查认

定情况属实的，立即取消其任课资格。

3. 对于学生评教等级在 D 以下、日常教学中学生反映强烈、督导听课发现

教学质量有严重问题的任课教师，可采取多层次的整改措施，包括要求

参加培训、个别辅导等，经整改无效的，可由教学委员会讨论决定暂停

该教师的任课资格。

4. 以上管理办法适用于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教学；新从事实验教学的教师任

课资格认定，除了参照本条例需要做实验辅导、试讲外，必须通过有关

实验规程及实验室规章制度的考核。

5. 教务办作为教学管理部门负责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教师资格认定的管理工

作。

第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九条 本条例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

二〇一九年七月第五次修订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附件一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听课记录表

听课人姓名： 主讲教师签名：

听课时间： 听课地点：

课程名称：

与授课教师交流情况：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二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教师任课资格申请表

姓名 职称 学历

基本条件

1、是否按要求完成听课任务 □是 □ 否

（附听课情况记录表）

2、参加 次教学发展中心培训

希望承担的

课程

专业特长与

教学优势

（不够可另附页）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教师所在系意见

教学副系主任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是否同意上会）

教学院长（签章）

年 月 日

教学委员会试讲结果

教学委员主任

年 月 日



附件三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教师任课资格认定审批表

姓名 职称 学历

授

课

经

历

（可附打印的任课表由原学院教务部门盖章确认）

承担本科课程名称：

每学年承担课时数：

以

往

评

教

情

况

（可附打印的评教结果汇总表由原学院教务部门盖章确认）

课程名称 学期 评教分

原学院教务部门公章：

拟

承

担

的

课

程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教师所在系意见

教学副系主任（签章）

年 月 日

学院教学委员会认定意见

教学委员主任（签章）

年 月 日

注：该表格适用于从外学院转入生命学院并在原学院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老师填写。


